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上 易 字 第 131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郭 書 豪  04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侮 辱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107年 度 易 字 第 1  05

        494號 中 華 民 國 108年 1月 28日 第 一 審 判 決 （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臺 南  06

        地 方 檢 察 署 107年 度 偵 字 第 14953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 07

       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0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1

        一 、 基 本 說 明 ：  12

          � 本 案 經 本 院 調 查 、 審 理 之 結 果 ， 認 第 一 審 以 被 告 郭 書 豪 涉 犯  13

            公 然 侮 辱 罪 ， 判 處 拘 役 15日 ， 如 易 科 罰 金 ， 以 新 臺 幣 1000元  14

            折 算 1日 。 本 院 審 核 原 審 法 院 的 事 實 認 定 、 法 律 適 用 及 對 有  15

            罪 判 決 的 量 刑 ， 均 無 違 法 或 不 當 之 處 ， 應 予 以 維 持 。 是 以 ，  16

            本 院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3條 規 定 ， 引 用 第 一 審 判 決 書 記 載 的  17

            事 實 、 證 據 及 理 由 作 為 附 件 。  18

          � 被 告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其 未 以 台 語 辱 罵 告 訴 人 陳 庠 榮 「 龜 兒 子  19

            」 ， 而 是 以 國 語 說 「 乖 兒 子 」 。 因 檢 警 問 訊 皆 用 國 語 ， 其 當  20

            然 會 使 用 國 語 回 答 「 乖 兒 子 」 ， 並 非 所 述 前 後 不 一 ； 證 人 張  21

            美 珠 與 告 訴 人 攤 位 有 一 街 之 隔 ， 檢 察 官 詢 問 有 無 聽 到 被 告 或  22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說 話 ， 當 然 直 覺 反 應 回 答 有 或 無 ， 加 上 夜 市 吵 雜 ， 所  23

            以 張 美 珠 沒 聽 到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之 對 話 內 容 ， 無 不 合 理 之 處 ，  24

            故 張 美 珠 證 詞 應 可 採 信 。 因 此 ， 原 審 對 被 告 為 有 罪 判 決 ， 應  25

            有 不 當 云 云 。  26

          � 綜 合 被 告 上 訴 狀 及 其 於 本 院 審 理 所 述 ， 茲 就 被 告 上 訴 否 認 犯  27

            罪 ， 補 述 不 可 採 之 理 由 。  28

        二 、 上 訴 說 明 ：  29

          � 被 告 因 不 滿 壘 球 隊 調 度 問 題 ， 前 往 告 訴 人 陳 庠 榮 位 於 「 ○ ○  30

            夜 市 」 之 ○ ○ ○ 攤 位 理 論 ， 雙 方 發 生 言 語 爭 執 ， 嗣 因 告 訴 人  31

            未 再 理 會 被 告 ， 被 告 遂 以 台 語 向 告 訴 人 辱 罵 ： 你 剛 剛 不 是 很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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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囂 張 ， 要 跟 我 輸 贏 ， 現 在 怎 麼 變 成 「 龜 兒 子 」 等 情 ， 業 經 證  01

            人 陳 庠 榮 及 其 攤 位 員 工 陳 品 宸 證 述 明 確 。 被 告 對 此 亦 陳 稱 ：  02

            爭 執 中 以 台 語 交 談 居 多 ， 「 乖 兒 子 」 一 詞 之 台 語 發 音 為 『 乖  03

            子 』 ， 「 龜 兒 子 」 之 台 語 發 音 為 『 龜 仔 子 』 （ 本 院 卷 37頁 ）  04

            ， 因 此 ， 被 告 就 「 乖 兒 子 」 、 「 龜 兒 子 」 之 台 語 發 音 ， 不 僅  05

            明 顯 有 異 ， 且 二 者 字 數 不 同 ； 況 且 陳 庠 榮 及 陳 品 宸 ， 當 時 在  06

            案 發 現 場 攤 位 ， 與 告 訴 人 距 離 甚 近 ， 誤 聽 可 能 性 甚 微 。 且 被  07

            告 當 時 憤 怒 且 多 用 台 語 與 告 訴 人 爭 吵 ， 在 此 情 形 下 ， 被 告 以  08

            台 語 「 龜 兒 子 」 之 話 語 嘲 諷 陳 庠 榮 原 本 表 示 欲 與 其 輸 贏 ， 但  09

            後 來 又 不 再 理 會 ， 應 屬 合 理 ， 實 難 想 像 被 告 在 雙 方 使 用 台 語  10

            之 爭 吵 中 ， 突 然 夾 雜 以 國 語 「 乖 兒 子 」 用 詞 形 容 陳 庠 榮 。 因  11

            此 ， 本 院 認 證 人 陳 庠 榮 、 陳 品 宸 前 開 證 述 較 為 可 採 ， 被 告 辯  12

            解 與 常 情 不 符 ， 尚 難 採 信 。 被 告 以 原 審 不 採 其 辯 解 為 由 ， 指  13

            摘 原 審 事 實 認 定 不 當 ， 自 不 可 採 。  14

          � 證 人 張 美 珠 證 述 ： 其 當 時 與 陳 庠 榮 攤 位 約 一 街 之 隔 ， 僅 聽 到  15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拿 菜 刀 對 被 告 說 要 輸 贏 ， 但 沒 聽 到 被 告 說 什 麼 等 語 (  16

            偵 卷 36-37頁 )。 然 查 ， 夜 市 人 聲 嘈 雜 ， 張 美 珠 是 否 能 清 楚 聽  17

            見 告 訴 人 與 被 告 爭 執 之 內 容 ， 非 無 疑 問 。 且 張 美 珠 當 時 與 告  18

            訴 人 、 被 告 雖 有 一 街 之 隔 ， 但 亦 非 相 距 甚 遠 ， 而 足 以 嚴 重 影  19

            響 音 波 傳 遞 之 能 量 ， 故 當 時 風 向 為 何 ， 對 告 訴 人 、 被 告 聲 音  20

            傳 遞 之 影 響 實 微 。 因 此 ， 若 張 美 珠 確 能 聽 見 爭 執 內 容 ， 應 不  21

            可 能 僅 聽 得 到 告 訴 人 不 利 被 告 之 言 詞 ， 而 無 法 聽 見 被 告 對 告  22

            訴 人 說 話 之 內 容 。 加 以 張 美 珠 係 被 告 配 偶 ， 其 證 詞 不 免 避 重  23

            就 輕 而 迴 護 被 告 ， 故 原 審 以 張 美 珠 係 選 擇 性 證 述 ， 證 詞 與 常  24

            情 及 經 驗 法 則 不 符 ， 不 予 採 信 ， 並 無 違 誤 。 被 告 以 張 美 珠 係  25

            對 檢 察 官 訊 問 之 問 題 直 覺 回 答 「 有 」 、 「 無 」 ， 當 時 夏 天 之  26

            風 向 為 南 風 ， 張 美 珠 未 聽 到 被 告 說 話 之 內 容 證 詞 應 屬 合 理 等  27

            為 由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採 證 不 當 ， 應 不 可 採 。  28

          � 綜 上 ， 被 告 上 訴 意 旨 否 認 犯 罪 ， 指 摘 原 審 判 決 其 有 罪 為 不 當  29

           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30

        三 、 本 件 結 論 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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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查 原 判 決 採 信 陳 庠 榮 、 陳 品 宸 之 證 詞 ， 並 認 張 美 珠 之 證 詞 ，  01

            不 合 常 情 及 經 驗 法 則 ， 故 認 被 告 辯 解 不 可 採 信 ， 因 而 認 定 被  02

            告 犯 刑 法 第 309 條 第 1 項 公 然 侮 辱 罪 ， 並 無 不 當 。 被 告 上 訴  03

            意 旨 否 認 犯 罪 ， 並 不 可 採 ， 其 上 訴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04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3 條 、 第 368 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5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陳 瑞 堯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何 景 東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0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16    日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四 庭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黃 建 榮  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鄭 彩 鳳  0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林 坤 志  10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11

        不 得 上 訴 。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李 良 倩  1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16    日  14

        附 錄 ： 本 案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全 文  15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09條  16

        （ 公 然 侮 辱 罪 ）  17

        公 然 侮 辱 人 者 ， 處 拘 役 或  3 百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18

        以 強 暴 犯 前 項 之 罪 者 ， 處  1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 5 百 元 以  19

        下 罰 金 。  20

        附 件  21

       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刑 事 判 決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易 字 第 1494號  22

        公   訴   人  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23

        被       告   郭 書 豪  24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侮 辱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7 年 度 偵 字 第 1495  25

        3 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26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27

        郭 書 豪 犯 公 然 侮 辱 罪 ， 處 拘 役 拾 伍 日 ， 如 易 科 罰 金 ， 以 新 臺 幣 貳  28

       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 29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30

        一 、 緣 郭 書 豪 因 其 所 參 加 之 壘 球 隊 教 練 陳 庠 榮 ， 於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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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07 年 5 月 27日 （ 星 期 日 ） 球 賽 時 ， 未 安 排 其 上 場 打 球 ， 竟  01

            未 告 知 郭 書 豪 可 先 行 離 開 ， 而 讓 郭 書 豪 在 球 場 枯 坐 等 待 ， 引  02

            起 郭 書 豪 不 滿 ， 遂 於 107 年 6 月 2 日 晚 上 10時 許 ， 在 臺 南 市  03

           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「 ○ ○ 夜 市 」 陳 庠 榮 所 營 ○ ○ ○ ○ ○ 攤 位  04

            ， 找 陳 庠 榮 理 論 ， 而 對 陳 庠 榮 說 ： 「 你 當 一 個 教 練 ， 排 個 調  05

            度 ， 沒 必 要 這 麼 囂 張 吧 ！ 我 無 法 上 場 ， 至 少 ， 也 口 頭 告 知 我  06

            一 下 ， 讓 我 先 離 開 吧 ！ 」 等 語 ， 陳 庠 榮 即 回 以 ： 「 你 來 這 裡  07

            亂 ， 是 什 麼 意 思 ， 我 現 在 ， 可 以 生 意 不 要 做 ， 燈 關 一 關 ， 可  08

            以 跟 你 輸 贏 」 等 語 ， 郭 書 豪 聞 言 ， 即 對 陳 庠 榮 說 ： 「 來 啊 ，  09

            我 也 沒 在 怕 」 云 云 。 雙 方 為 此 ， 發 生 爭 吵 。 其 間 ， 陳 庠 榮 員  10

            工 陳 品 宸 ， 對 陳 庠 榮 說 ： 「 不 要 理 他 ， 繼 續 工 作 」 等 語 。 因  11

            此 ， 陳 庠 榮 即 不 再 理 會 郭 書 豪 ， 而 未 再 說 話 。  12

        二 、 郭 書 豪 見 陳 庠 榮 不 再 說 話 理 他 ， 竟 基 於 公 然 侮 辱 之 犯 意 ， 而  13

            以 台 語 向 陳 庠 榮 辱 稱 ： 「 你 剛 剛 不 是 很 囂 張 ， 要 跟 我 輸 贏 ，  14

            現 在 怎 麼 變 成 「 龜 兒 子 」 等 語 ， 足 生 貶 損 於 陳 庠 榮 之 名 譽 。  15

        三 、 案 經 告 訴 人 陳 庠 榮 訴 請 臺 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第 二 分 局 報 請 臺 灣  16

            臺 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起 訴 。  17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8

        一 、 訊 據 被 告 供 承 於 上 開 時 地 ， 與 告 訴 人 陳 庠 榮 發 生 爭 吵 之 事 實  19

            ， 辯 稱 ： 他 當 日 係 對 告 訴 人 說 「 乖 兒 子 」 ， 而 不 是 對 告 訴 人  20

            說 「 龜 兒 子 」 云 云 。 惟 查 ：  21

        (一 )被 告 於 如 何 於 上 開 時 地 ， 因 不 服 告 訴 人 在 球 場 調 度 ， 而 前 往  22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所 營 攤 位 與 告 訴 人 理 論 ， 雙 方 因 此 發 生 爭 吵 ， 嗣 因 告  23

            訴 人 員 工 陳 品 宸 ， 對 告 訴 人 說 ： 「 不 要 理 他 ， 繼 續 工 作 」 等  24

            語 ， 告 訴 人 乃 不 理 會 被 告 ， 被 告 竟 以 台 語 對 告 訴 人 稱 ： 「 你  25

            剛 剛 不 是 很 囂 張 ， 要 跟 我 輸 贏 ， 現 在 怎 麼 變 成 「 龜 兒 子 」 等  26

            情 ， 業 據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陳 庠 榮 於 警 偵 訊 時 指 證 甚 詳 （ 詳 警 卷  27

            4至 8頁 、 偵 查 卷 13至 14、 36頁 ） ， 核 與 證 人 陳 品 宸 證 述 情 節  28

            相 符 （ 詳 警 卷 9頁 及 反 面 、 偵 查 卷 25至 27頁 ） 。 是 告 訴 人 上  29

            開 指 訴 ， 尚 非 無 據 。  30

        (二 )雖 被 告 辯 稱 ： 其 當 日 係 對 告 訴 人 說 「 乖 兒 子 」 ， 而 不 是 對 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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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訴 人 說 「 龜 兒 子 」 云 云 。 然 被 告 案 發 時 確 係 對 告 訴 人 出 口 「  01

            龜 兒 子 」 之 語 ， 不 僅 為 告 訴 人 指 證 歷 歷 ， 且 經 在 場 目 擊 證 人  02

            陳 品 宸 證 述 ： （ 當 時 郭 書 豪 是 罵 龜 兒 子 還 是 乖 兒 子 ？ ） 被 告  03

            他 是 罵 台 語 龜 兒 子 等 語 屬 實 （ 詳 偵 查 卷 26頁 ） 。 且 於 偵 查 中  04

            ， 經 檢 察 官 詢 問 被 告 ： 你 當 時 是 用 國 語 還 是 台 語 跟 陳 庠 榮 講  05

            話 ？ 被 告 答 稱 ： 台 語 居 多 。 檢 察 官 再 詢 問 被 告 ： 「 乖 兒 子 」  06

            台 語 怎 麼 說 ？ 被 告 答 稱 ： 「 乖 子 」 等 語 （ 詳 偵 查 卷 27頁 ） 。  07

            據 此 ， 被 告 既 然 與 告 訴 人 爭 吵 ， 使 用 台 語 居 多 ， 而 「 乖 兒 子  08

            」 之 台 語 說 法 是 「 乖 子 」 ， 台 語 之 「 乖 子 」 與 國 語 之 「 乖 兒  09

            子 」 ， 兩 者 說 法 ， 顯 然 不 同 。 而 被 告 復 供 承 爭 吵 時 有 對 告 訴  10

            人 出 言 「 乖 兒 子 」 之 言 ， 則 自 不 可 能 是 台 語 之 「 乖 子 」 。 足  11

            認 被 告 案 發 時 確 用 台 語 對 告 訴 人 稱 ： 「 你 剛 剛 不 是 很 囂 張 ，  12

            要 跟 我 輸 贏 ， 現 在 怎 麼 變 成 「 龜 兒 子 」 等 語 屬 實 。 被 告 避 重  13

            就 輕 供 詞 ， 所 辯 要 不 足 採 。  14

        (三 )至 證 人 張 美 珠 （ 即 被 告 妻 子 ） 於 偵 查 中 證 稱 ： （ 107年 6月 2  15

            日 晚 上 10、 11點 就 你 所 看 到 的 ， 郭 書 豪 跟 陳 庠 榮 ， 之 間 有 做  16

            什 麼 事 情 ？ ） 當 天 我 跟 郭 書 豪 去 ○ ○ 逛 夜 市 ， 郭 書 豪 說 他 要  17

            去 找 球 友 講 事 情 ， 我 去 逛 了 一 下 又 跑 隔 壁 條 看 他 們 ， 我 聽 到  18

            ○ ○ ○ 老 闆 很 大 聲 罵 五 字 經 ， 拿 著 菜 刀 說 要 「 輸 贏 」 ； （ 你  19

            有 無 聽 到 郭 書 豪 講 什 麼 ？ ） 我 沒 有 聽 到 ； （ 你 有 聽 到 陳 庠 榮  20

            講 的 內 容 ， 為 何 沒 有 聽 到 郭 書 豪 的 內 容 ？ ） 因 為 陳 庠 榮 講 話  21

            很 大 聲 ， 我 看 到 他 甩 帽 ， 手 拿 菜 刀 ， 嚇 了 一 跳 ， 有 靠 近 一 點  22

            看 ； （ 有 無 聽 到 郭 書 豪 罵 陳 庠 榮 的 話 ？ ） 沒 有 等 語 （ 詳 偵 查  23

            卷 36頁 ） 。 同 一 案 發 現 場 ，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對 話 ， 證 人 張 美 珠  24

            就 不 利 告 訴 人 部 分 ， 只 聽 到 告 訴 人 很 大 聲 對 被 告 罵 五 字 經 ，  25

            並 拿 著 菜 刀 對 被 告 說 要 「 輸 贏 」 等 語 ， 而 其 他 告 訴 人 所 言 部  26

            分 ， 證 人 張 美 珠 則 隻 字 未 聽 到 ； 再 就 被 告 郭 書 豪 部 分 ， 證 人  27

            張 美 珠 則 證 稱 ， 其 完 全 未 聽 到 任 何 內 容 云 云 。 證 人 張 美 珠 此  28

            種 選 擇 性 的 證 述 ， 核 與 常 情 及 經 驗 法 則 有 違 。 是 證 人 張 美 珠  29

            所 述 ， 要 屬 迴 護 被 告 之 詞 ， 自 不 足 採 。  30

        (四 )綜 上 ， 本 件 被 告 確 因 不 服 告 訴 人 在 球 場 調 度 ， 前 往 找 告 訴 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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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理 論 ， 雙 方 發 生 爭 吵 後 ， 因 告 訴 人 不 再 理 會 被 告 ， 被 告 即 以  01

            台 語 對 告 訴 人 稱 ： 龜 兒 子 等 情 ， 事 證 明 確 ， 應 堪 認 定 。  02

        二 、 按 刑 法 第 309 條 所 稱 侮 辱 ， 係 指 侮 弄 辱 罵 。 亦 即 凡 於 不 特 定  03

            人 或 多 數 人 ， 得 以 共 見 共 聞 之 狀 態 ， 以 粗 鄙 之 言 語 、 舉 動 、  04

            文 字 、 圖 畫 為 侮 弄 辱 罵 ， 或 為 其 他 輕 蔑 人 格 之 一 切 行 為 ， 對  05

            他 人 為 有 害 於 感 情 、 名 譽 之 輕 蔑 表 示 ， 足 使 他 人 在 精 神 上 、  06

            心 理 上 ， 感 受 到 難 堪 或 不 快 之 虞 者 ， 即 屬 之 。 言 論 自 由 與 個  07

            人 名 譽 保 障 間 之 取 捨 ， 於 今 社 會 日 常 生 活 中 ， 對 他 人 不 友 善  08

            之 作 為 或 言 論 ， 固 存 有 一 定 容 忍 度 ， 但 仍 不 能 強 令 他 人 忍 受  09

            逾 越 合 理 範 圍 之 侵 害 言 論 。 又 言 論 自 由 係 表 達 的 自 由 ， 而 非  10

            表 達 內 容 的 自 由 。 是 所 表 達 內 容 ， 仍 應 受 當 時 法 律 所 規 範 。  11

        三 、 查 本 案 被 告 於 上 開 時 地 ， 在 不 特 定 人 得 以 共 聞 共 見 之 場 所 ，  12

            以 台 語 對 告 訴 人 口 出 「 龜 兒 子 」 語 詞 ， 在 客 觀 上 ， 確 屬 負 面  13

            評 價 之 字 眼 ， 有 嘲 諷 、 輕 視 、 使 告 訴 人 難 堪 意 思 ， 足 以 貶 抑  14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之 人 格 無 訛 ， 顯 已 超 出 合 理 範 圍 ， 並 足 以 使 在 場 之 告  15

            訴 人 ， 因 此 受 有 精 神 上 或 情 感 上 傷 害 。 本 件 在 被 告 口 出 「 龜  16

            兒 子 」 語 詞 前 ， 告 訴 人 與 被 告 雖 曾 發 生 爭 吵 。 然 被 告 既 係 基  17

            於 辱 罵 告 訴 人 意 思 ， 而 為 上 開 不 雅 、 辱 罵 之 措 辭 ， 自 已 該 當  18

            於 刑 法 公 然 侮 辱 罪 之 構 成 要 件 。 至 於 被 告 是 否 因 受 告 訴 人 激  19

            怒 而 出 言 辱 罵 ， 僅 屬 動 機 層 次 ， 不 因 案 發 時 告 訴 人 有 無 不 當  20

            言 語 ， 而 得 解 免 其 責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21

        四 、 綜 上 ， 被 告 於 上 開 時 間 ， 在 不 特 定 多 數 人 ， 得 以 共 見 共 聞 之  22

            處 所 ， 以 上 開 言 詞 ， 辱 罵 告 訴 人 ， 當 足 使 告 訴 人 在 精 神 上 、  23

            心 理 上 感 受 難 堪 、 不 快 ， 並 減 損 告 訴 人 之 聲 譽 、 人 格 及 社 會  24

            評 價 ， 自 屬 公 然 侮 辱 之 行 為 無 誤 。 本 件 被 告 公 然 侮 辱 犯 行 ，  25

            事 證 明 確 ， 應 堪 認 定 ， 應 予 依 法 論 科 。  26

        五 、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309 條 第 1 項 公 然 侮 辱 罪 。  27

        六 、 爰 審 酌 被 告 前 並 無 前 科 犯 行 ， 有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 28

            表 在 卷 可 參 ， 素 行 尚 稱 良 好 ， 本 件 被 告 係 因 107 年 6月 2日 案  29

            發 前 一 週 ， 告 訴 人 擔 任 被 告 所 參 加 壘 球 隊 之 教 練 ， 被 告 認 為  30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於 球 賽 當 日 ， 既 然 不 安 排 被 告 上 場 打 球 ， 理 應 及 早 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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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知 被 告 ， 讓 被 告 可 先 行 離 開 ， 不 應 讓 被 告 在 球 場 枯 等 ， 因 此  01

            於 案 發 日 前 往 尋 找 告 訴 人 理 論 ， 二 人 口 角 爭 論 時 ， 被 告 以 上  02

            開 言 語 辱 罵 告 訴 人 ， 致 使 告 訴 人 名 譽 貶 損 ， 且 被 告 迄 今 尚 未  03

            與 告 訴 人 達 成 和 解 ， 難 認 已 獲 得 告 訴 人 之 諒 解 ； 惟 念 被 告 前  04

            尚 無 不 良 素 行 ， 兼 衡 被 告 為 碩 士 畢 業 、 現 從 事 科 技 業 ， 家 中  05

            有 父 母 ， 月 入 新 台 幣 6 萬 元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對 被 告 量 處 如 主 文  06

            所 示 之 刑 ， 並 諭 知 如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準 ， 以 資 懲 儆 。  07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99條 第 1項 前 段 ， 刑 法 第 309條 第  08

        1項 、 第 41條 第 1項 前 段 ，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條 之 1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9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郭 文 俐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 1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108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28    日  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一 庭   法   官   董 武 全  12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13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本 判 決 後 1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 14

        應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。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  15

        日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狀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「  16

        切 勿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李 培 聞  1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29    日  19

        附 錄 所 犯 法 條 ：  20

        刑 法 第 309條 第 1項 ：  21

        公 然 侮 辱 人 者 ， 處 拘 役 或  3 百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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